车辆转让协议

甲方(车辆转让方):
乙方(车辆购买方):

双方经平等协商，就甲方车辆转让给乙方事宜达成一致，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订立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转让车辆基本信息
品牌型号：________________
车身颜色：________________
车架号码：________________
发动机号：________________
车牌号码：________________
排放标准：________________
第二条 车辆状况声明
甲方承诺，本协议签订前已就车辆的真实维修记录、事故历史及其他可能影响车辆价值或使用的重要情况向乙方进行了完整、真实的告知。
第三条 车辆查验与试驾
乙方确认，在接收车辆前已对车辆外观、内饰、发动机状况等进行了充分查验，并已通过试驾确认车辆在交付时具备正常行驶功能。乙方接受车辆现有状况。
第四条 转让价款及支付
[bookmark: _GoBack]转让价款为人民币__________元整（¥：__________元）。
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向甲方付清全部转让价款。甲方收款时应向乙方出具收款凭证。
第五条 权利义务转移时点
双方确认，车辆交付日前（含交付日）产生的与该车辆相关的所有交通违法记录、罚款、事故责任、损坏等均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车辆交付日后产生的一切责任、风险、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违法、事故、维修等）均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权利保证
甲方保证对转让车辆享有完整、无争议的所有权，该车辆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查封等权利负担，亦未被设定任何第三方权利。如因交付前存在的权属纠纷或权利瑕疵导致乙方损失的，甲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第七条 协议生效与份数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日期：                           日期：
